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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103 年 10 月 7 日行政會報通過 

103 年 1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月 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三十條規定

訂定之。 

二、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分下列三種： 

(一) 日常評量：由任課教師隨時用口試、筆試、作文、實驗、實習、調

查、採集及報告等方式行之。 

(二) 期中評量：於學期中，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行。 

(三) 期末評量：於學期末，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行。 

三、學業成績之日常評量得依各科性質不同，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訂定之。 

四、學業成績之定期評量，分期中評量及期末評量兩種，得依各科性質統一辦

理。期中、期 末考單次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目該次評量成績乘以該科

目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以該次考科總學分數除之。 

(一) 學業成績之定期評量,分期中評量及期末評量。期中評量，除藝術領

域、綜合活動領域、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國防通識及多元

選修課程外，視其每週教學時數之多寡，每學期舉行一至二次。 

(二) 期末評量，於每學期期末時舉行一次。 

(三) 定期評量，由教務處排定日程。學生於定期評量時，因下列情況不

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 份科目之評量，可由本人或法定監護人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報經學務處及教務處准假後 補考，其規定如下： 

1、 公假、重病、三等親內之親屬喪亡、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

嬰假或不可抗力之偶發 事故，持相關證明文件者准予補考，其成

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2、 一般事、病假：依實得分數計算，但最高以六十分為限。未經准

假缺考者，不予補考，其缺考科目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3、 前列各類請假之補考須於定期評量結束後 3個上班日內辦理為原

則，逾期缺考科目之成 績以零分計算。如遇特殊情事者，由教務

處衡酌實際情況處理。 

(四) 若全年級學生期中評量或期末評量成績結果超過二分之一不及格，

該科教研會得依實際 需要舉行重考或適度調整評量成績。 

五、每一科目之日常評量、期中評量與期末評量三項成績，除課程綱要另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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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依下列 比率合計為學期成績： 

(一) 一次期中評量之科目：日常評量成績占百分之四十；期中評量成績

占百分之三十；期末評量成績占百分之三十。 

(二) 二次期中評量之科目：日常評量成績占百分之三十；期中評量成績

占百分之四十；期末 評量成績占百分之三十。 

(三) 未舉行期中評量之科目：日常評量成績占百分之五十；期末評量成

績占百分之五十。 

(四) 未舉行統一定期評量之科目，教師可依教育部頒訂之課程綱要規定

自主評定，惟該科目教師可於期初召開教學研究會訂定評量方式，

並告知學生。 

六、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之科目（含重修科目），得依下列各情形之規定辦

理： 

(一) 學期成績不及格之補考科目、日期、命題、監考、閱卷及成績公告

等事宜，由教務處統 一辦理。 

(二) 補考不及格者，得參加該年度之重修或自學輔導班；重修評量或自

學輔導測驗及格者， 則授予學分。 

(三) 學科補考時間，以一次為限。學生因公假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准假

者，准予補行考試。 

(四) 無統一定期評量之科目，其補考時間、方式，由授課教師於學期中

向學生宣佈，於學期學業成績提交前完成補考手續，教務處不辦理

統一補考。 

七、各科目學年成績，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始得以該學年度該科目各學期成

績平均計算： 

(一) 課程類別相同：依據總綱課程規劃，分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與選

修。 

(二) 教學科目與學分數表之科目名稱相同者。 

(三) 開設於同一學年之第一、二學期，且學分數相同者。 

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

修。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部定必修科目，均應修習，因未修習而於前項各

學期未取得學分者，應補修。 

八、學生各學年度上學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

二分之一者，得於下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減修，減修科目以選修學分為原

則。 

(一) 經學校輔導減修學分之學生，得由學校安排進行補救教學或指定適

當場所進行自主學習，其出缺席狀況列入學期德行評量項目。 

(二) 其減修之科目，若要再補修，由教務處另行安排，補修學分科目之

學科成績評量比照一般成績評量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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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校依學生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結果得實施學習扶助教學，其扶助對

象如下： 

(一)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之國文、英文、數學任一科列為「待加強」者。 

(二) 高一第一次學業成績定期評量之國文、英文、數學任一科成績在同

年級中為後百分之二十五者。 

(三) 高二第一次學業成績定期評量之國文、英文、數學任一科成績在同

年級中為後百分之二 十五者。 

(四) 本條第（二)（三)項實施扶助教學之科目，得視該學期教師課務調

配情形，彈性調整為以教師開課之科目為優先。 

十、新生及轉學生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之抵免，由各相關學科或領域會

議審議之。 

十一、 學生依據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

學優待辦法之規 定，取得保送專科學校二年制就讀或保送、推薦升入大學

就讀資格者，得就與其選訓或參賽項目（科目）所涉相關學術範疇之科

目，向本校申請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其審查 基準、列抵學分之條件、成

績登錄及其他相關規定，由各相關學科或領域會議審議之。 

十二、 學生取得經查證認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教育階段之正式合格國外學

歷，其在國外所修之科目學分之審查、甄試及學分採計，由各相關學科或

領域會議審議之。 

十三、 學生畢業成績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 適用教育部發布之 108 學年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之學生： 

1、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部 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學分且成績

及格；同時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 及格。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 適用教育部發布之 108 學年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之體育班學生： 

1、 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學分成績及格。其中，部定必修一

般科目至少 80%及格，部 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至少 85%及格，選

修科目學分至少 70%及格，始得畢業。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三) 適用教育部發布之 108學年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之集中式藝術才能資

賦優異班學生： 

1、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28學分成績及格；

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14學分且成績及格。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十四、 學生因懷孕（或育有子女）而影響課業學習者，對於其成績之考查、

評量，得以彈性 方式處理補考、補救教學與學籍（含入學資格、修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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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等問題。必要時得由性別 平等委員會依據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

護及輔導協助要點」研議，於休業年限採 取相關彈性措施，以協助其完成

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五、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